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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 Turnkey傳輸軟體使用條款 

本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http://einvoice.nat.gov.tw，以下簡稱「本平台」）係依

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財資中心」）「推動電子發票、創造智慧好生

活計畫建置委外服務案」，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負責執行。

本平台無償授權「Turnkey電子發票傳輸」軟體 (以下簡稱「本軟體」) 予用戶使

用，以利用戶於終端環境進行電子發票傳輸服務。在您開始使用本平台所提供的

軟體服務前，請詳讀並確認遵守以下的使用條款。 

 

一、 使用者資格及本使用條款適用範圍 

1. 於使用本軟體前，請您詳細閱讀本使用條款。當您按下「同意」鍵，即開始

安裝及使用本軟體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遵守本使用條款之所有內

容；若您不同意本使用條款，請您按下「取消」鍵離開、不要再使用本軟體。 

2. 當您代表企業、法人或組織按下「同意」鍵，而開始安裝及使用本軟體時，

表示您確認有權代表企業、法人或組織取得授權。 

3. 本條款內容適用於任何需遵守本使用條款之個人、企業或法人、組織及所屬

員工。 

 

二、 同意條款 

1. 本平台有權依需要修改或變更本使用條款之內容，並將透過電子郵件、本平

台最新消息公佈欄或 Turnkey安裝檔更新等適合形式公告發布之。您於本使

用條款之任何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本軟體，即視為您已同意接受該等修改

或變更後之內容。 

2. 本平台得於營運期間內、毋須先行通知，隨時進行修改、變更、限制、增加

或暫時停止本平台之部分或特定功能。您同意本平台就此無須對您或是任何

第三方負任何責任。 

3. 如您不同意本平台服務內容或本使用條款內容得隨時修改，又或者您所屬的

國家或地域之法律，排除本使用條款內容之全部或一部分時，請您立即停止

使用本軟體。 

 

三、 使用者之義務 

您承諾絕不為任何非法目的或以任何非法方式使用本軟體，並承諾遵守中華

民國相關法規及相關軟體使用之國際慣例。您並保證不得利用本軟體從事任何侵

害他人權益或違法之行為，且承諾遵守下列規定(包括但不限於)，若因您違反本

條規定遭致政府機關或第三人之追究，概由該您自行負責而與本平台無涉；若因

此造成本平台之損失，並應對本平台負賠償責任： 

1. 您不會就本平台之全部或一部進行販售、出租、出借、轉送、傳輸、變更、

重製、改編、翻譯、據以製作衍生著作、反編譯、反向工程、反組譯、或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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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從軟體取得原始碼，或其他試圖取得本平台軟體之原型、程式原始碼、演

算法之行為； 

2. 您不得從事其他依財資中心指示本平台使用者不得從事之行為。 

 

四、 使用者帳號、密碼管理及安全提醒 

1. 您須先填寫 Turnkey服務申請表登記成為本平台服務對象，並取得連線帳號

及密碼後，始得使用本平台。服務申請表，請向本平台客服人員聯絡。 

2. 如您已成為本平台之服務對象，表示您同意維持各項平台資源使用及連線所

需之帳號、密碼、email、資料庫等之資訊保密與安全。您利用前項帳號、密

碼、電子簽章憑證、電子發票資料所進行的一切行為，視為您或代表企業、

法人或組織親自進行之行為，亦負完全的責任。您同意盡善良管理人注意配

合以下事項： 

(1) 您的帳號遭到盜用、密碼外洩或有任何資訊安全問題發生或可能發生時，

您應立即通知本平台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2) 勿使用公用電腦來安裝本軟體或記錄您使用的帳號及密碼。 

(3) 每次連線完畢，均登出結束您的帳號使用。 

(4) 若使用軟體電子簽章憑證作業，於匯入 PFX檔後請將原始檔案移除或放

置安全處，若使用 Smart Card憑證請於用完後拔出卡片妥善保管。 

(5) 保持資訊安全警覺性，切勿安裝 P2P軟體，以免資料外洩。 

(6) 所傳輸之發票原始檔內容如有識別個人資料或有關個人社會活動之欄位

(如信用卡號)，請利用建議之加密軟體進行加密。 

(7) 建議專機專用，儘量不要和其他軟體混用，以免干擾影響。 

(8) 啟用單機防火牆，並僅開放必要之連線埠。 

(9) 使用者應自行安裝防毒、防駭等軟硬體，確保自身使用資料及機器設備

安全。本平台對於其他非本軟體所造成之任何軟硬體損害，不負任何法

律責任。 

(10) 系統定期進行資料備份，並建立備援作業，以免因硬體故障或突發意外

事故造成系統資料損毀，導致作業中斷。 

3. 如您有違反前項事項而遭受任何損失或傷害，概由您自行負責，而與本平台

無涉。 

 

五、 終止與損害賠償 

1. 若您有任何違反本使用條款、相關法令、財政資訊中心或本平台公告，或使

用行為有危害本平台或第三者權益之虞時，您同意本平台有權終止或暫停您

使用本軟體之權利，並得要求您刪除軟體重製物及相關內容。您瞭解並同意

判斷使用者是否違反本使用條款之解釋，以財政資訊中心之判斷為準。 

2. 您亦可隨時刪除本軟體，來終止使用本平台並不繼續受本使用條款約束。但

法令或本使用條款別有規定時，仍依該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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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您因違反本使用條款規定而使本平台受有損害，或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利，

因而衍生或導致任何第三人對本平台提出任何索賠或請求，則您應對本平台

以及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本使用條

款終止後亦同。 

六、 智慧財產權 

1. 本平台所使用之程式碼、使用介面設計、語言文字及軟體，均受到著作權等

相關法令之保護。未經財政資訊中心授權，您不得重製、修改、出租、出售、

散布本平台之部分或全部，或據以創作衍生著作、以其他方式移轉軟體之任

何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2. 本條規定在您終止使用本平台服務，仍維持有效。 

七、 隱私保護 

1. 使用者透過 Turnkey上傳之所有發票資料，本平台將對資料內容執行解驗簽、

編輯處理、歸戶匯整。 

2. 本平台將採取合理保護措施保護發票內容所涉及之隱私。惟當下列情況發生，

本平台可能查看或提供您的資料給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法院、主管機關、

警方或提出證明主張其權利受侵害之第三人： 

(1)接獲執法機關之命令； 

(2)為維護本平台服務正常運作及安全； 

(3)為維護第三人的權益且對您的權益無妨礙； 

(4)其他依相關主管機關或財資中心執行法定職務或判斷有必要之情況。 

八、 準據法與管轄權 

1. 本平台未行使或執行本使用條款任何權利或規定，不視為財資中心或本平台

放棄前述權利。 

2. 本使用條款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使用條款有關之爭議，均應探求本平台

服務之真意，並依照中華民國法律進行解釋、補充及適用；若發生爭議訴訟，

您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 意見 

本平台由財政資訊中心「推動電子發票、創造智慧好生活計畫建置委外服務

案」得標廠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負責執行。如您對本軟

體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e-inv@hibox.hinet.net 或撥客服電

話(0800-521-988)予以建言賜教。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